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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公通〔2018〕186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市载货汽车管理的通告

为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，维护货运市场

秩序，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，现就进

一步规范入市载货汽车的管理通告如下：

一、列入本通告管理范围的载货汽车，是指设计和制造上主

要用于载运货物或牵引挂车的汽车，也包括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

具但以载运货物为主要目的的汽车；以及由非封闭式货车改装的，

虽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，但不属于专项作业车的汽车。

二、本通告所称“入市”，是指进入郑州市东四环以西、南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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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以北、西四环以东、北四环以南（以上均含本路）区域内。

三、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期间，公安、交通、城管、环保部门

将对涉及入市载货汽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理。

四、从事道路运输经营，应当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；

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，应当使用有

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；驾驶道路运输经营车辆的人员，

应当依法取得从业资格证。

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，应当依法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

可。

货运经营者应当加强对车辆的维护和检测，确保车辆符合国

家规定的技术标准；不得使用报废的、擅自改装的和其他不符合

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。

五、货运单位及个人、驾驶人员，应当严格遵守《郑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道路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》（郑政通〔2009〕

33 号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郑东新区部分区域交通管理措

施的通告》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限制重型车辆在郑州市部分区

域道路通行的通告》（郑政通〔2017〕16 号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限制国四标准以下重型柴油车在市区四环以内道路行驶的通

告》（郑政通〔2017〕18 号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机动车

限行措施的通告》（郑政通〔2017〕42 号）等规定要求，做到高

峰禁行、平峰限行、夜间通行（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

专用通行证的车辆除外），并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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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使用纯电动载货汽车从事道路货物运输。使用纯电动厢

式或纯电动封闭式载货汽车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，可不受上款有

关通告限制。

六、从事餐厨废弃物的运输活动，应当依法取得餐厨废弃物

运输服务许可证。

七、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标准的车辆，不得

上路行驶。

八、在郑州市登记注册的载货汽车，应当以道路货物运输企

业或单位为单元统一外观标识。各企业或单位的载货汽车外观标

识参照统一的外观标识样式设计，并融入企业或单位名称、车辆

编号等元素，做到美观、大方。

统一的外观标识样式由郑州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另行

公布。

九、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，有

违法所得的，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二

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万元

的，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

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，由道

路运输管理机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不符合法定条

件的人员驾驶道路运输经营车辆的，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二百

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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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经营者不按规定维护和检测运输车辆的，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

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。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

辆营运证的车辆的，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

下的罚款。

机动车违反道路禁行标志指示的，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、临

时停放且驾驶人不在现场的，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的，机动

车载货长度、宽度、高度超过规定的，重型、中型载货汽车未喷

涂放大的牌号的，故意遮挡、污损机动车号牌的，机动车驾驶人

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

行为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关规定

予以处罚。

擅自从事餐厨废弃物运输活动的，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

对单位处以三万元罚款、对个人处以一万元罚款。

在用重型柴油车（总质量超过 3500kg）未按照规定加装、更

换污染控制装置的，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五千元的罚款。

十、将涉及载货汽车相关违法行为纳入个人、企业信用建设，

推进文明交通诚信体系建设。

十一、郑州市公安局、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、郑州市城市

管理局、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对违法载货汽车

发现一辆、查处一辆，并依照各自的职责作出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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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告。

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
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郑州市环境保护局

2018 年 10 月 10 日


